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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 2021年 12月作出的釋字第 812號解釋，認為

現行強制工作違反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，以及與憲法第 8條保障人

身自由意旨不符，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。其中解釋文中提

及現行強制工作違反憲法明顯區隔原則之要求。請問，何謂憲法之

區隔原則？大法官審查區隔原則的標準何在？試申述之。 

二、自由刑現在已經成為刑事政策的重心，試論述其理論依據，以及現

在自由刑所面臨的缺點，並應如何防範？ 

三、法務部矯正署於民國 111年 2月 17日預告制定《少年矯正學校處遇

實施條例》草案，其中為保障學生之司法救濟權利，以符合司法院

大法官釋字第 755號解釋意旨，特於《少年矯正學校處遇實施條例》

草案第 115條第 1項規定：「學生因處遇之實施所生之公法爭議，除

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依本條例提起○○訴訟。學生依本條例提起申

訴而不服其決定者，應向少年矯正學校所在地之地方法院○○訴訟

庭提起下列各款訴訟（下略）。」惟並未明文規定學生應向何一法院

提起訴訟。試問：就刑事政策觀點而言，上開有關學生之司法救濟

權規定，究應規定學生應向行政法院或少年法院提起訴訟或聲請法

院救濟，始能符合少年利益最佳保護原則，以及少年事件處理法之

立法目的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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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民國111年 2月18日修正《刑事訴訟法》增訂「暫行安置」制度（《刑

事訴訟法》第 121-1 至 121-6 條條文），試從刑事政策觀點，說明

《刑事訴訟法》增訂「暫行安置」處分之目的為何？其與刑法第 87

條監護處分之差異何在？並附理由說明《刑事訴訟法》增訂之第 121

條之 6第 1項規定：「暫行安置，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或準用保安處

分執行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。」是否符合憲法明顯區隔原則以及無

罪推定原則？ 


